发言人：王敏远（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谢谢主持人守安厅长。感谢樊老师的邀请，宏耀教授的安排，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参与咱们法律援助研究院成立的盛事，又能够在这个研讨会学很多东西。祝贺法律援助研究院的成立。
这个单元研讨的主题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关于这个问题，刚才大家提到了很多真知灼见。实际上，上午开幕式嘉宾的发言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意见。从大家关于法律援助的讨论，我发现，共同的意见比较明显。也就是说，通常我们学术研讨会上会听到各种争鸣，但在这个主题上基本没有分歧。而且，我认为大家说的都很好，我完全同意。当然，在我们国家法治发展中的这个已经凝聚了共识的话题里，也有很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想，有两个基本问题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研究。对此，我说说自己的一点浅见，供大家研究的时候参考，或者，供大家批判。
第一个问题是法律援助的发展规律的问题。我们在推动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事业发展和完善的时候，要符合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规律。关于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法律援助制度有什么发展规律？可能这个话题说起来就太大。我想，应该将这个方面的问题适当分解。首先，它应该指的是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方向；然后，应该看到它发展的阶段性。关于法律援助发展的大方向，我认为，上午胡云腾大法官实际上就已经提到了，我用另一句话来表述：每一个案件当中的每一个当事人在诉讼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得到律师的有效帮助。当我们的委托律师不足以满足这个需要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法律援助律师就应该来满足这个需要。这就是法律援助的发展方向。
但这个发展目标，我们今天还难以马上做到。因此，就需要研究法律援助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明确其发展的基本趋势。我想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两个趋势性问题需要我们研究。第一是法律援助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第二是和诉讼制度的发展相适应。所谓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意味着与社会对于法律援助的需求相适应，我是研究刑事诉讼的，对刑事辩护相对来说关注的更多一些。我认为，社会对刑事辩护到底怎么看，对法律援助的发展很重要。如果人们把刑事辩护看成是一个麻烦的话，那么法律援助事业想要发展，这就很难了。这句话我想表达了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法律援助事业本身它的发展是要和社会的观念层面，包括刚才大家提到的还有这个资金投入层面这个要有相适应。第二个层面是法律援助自身的适应能力的提升，它本身并非只是被动地适应社会，它应该也有推动社会对法律援助，或者说是刑事辩护法律援助的认识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层面也很重要。法律援助如果是现在某些地方的某些人的某些做法那样，只是一个摆设，那就从根基上动摇我们法律援助制度。比如，有的地方对委托辩护的律师觉得因为其较真而很麻烦，就会去找一个法律援助律师来替代。那就使法律援助律师变成了一个“形式”辩护律师。如果是法律援助律师的作用变成了这样，我觉得，完全不能容忍。实际上这是从根基上在摧毁我们法律援助事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不是一个被动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它应该也是一个主动地积极地通过自己的法律援助实现有效辩护这方面的努力，只有让大家看到，法律援助律师的刑事辩护同样管用，人们对法律援助才会真正认可。
法律援助不仅要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更现实的是需要与诉讼制度的发展相适应。刚才大家也提到了，比如刑事辩护审判阶段的全覆盖，法律援助应当与此要求相适应。刑事辩护审判阶段的全覆盖，对我们的法律援助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同意刚才大家都提到的，更多的就是一个机遇，法律援助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机遇。
[bookmark: _GoBack]当然，除了规律这样的宏观问题，我们还需要研究法律援助自身的特点这样具体的问题。关于法律援助，大家容易想到的是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其法律服务的质量通常跟委托律师存在差异，无论是辩护还是代理，好像质量上都要低一个档次。这确实是其基本特点；或许，总体上来看，这是很难避免的。然而，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们需要对法律援助的特点进行更多的思考。比如，基于法律援助律师工作的特点，对法律援助律师应当提出比委托律师可能有更多的要求。法律援助律师怎么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就是其中一个很特殊的问题。我们知道，信任是律师业的基础。委托律师获得当事人的信任相对容易，因为这个律师是他挑选的。而法律援助律师，无论是指派的，还是值班律师等不同情况，他怎么获得信任，就是个特殊的问题。再比如，法律援助律师面对的那个对象，和那些基于委托的人相比，通常他的表达能力有欠缺，使其对自己的案情的关键何在的表达，能力上可能就差了很多。为此，对法律援助律师就需要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应得具备能够从其中作出准确解读的能力。
我要谈的第二个基本问题，是要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要着重于解决中国法律援助的问题。我想，这方面的问题很多，概况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现实性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
我国法律援助的现实性的问题，大家刚才已经谈到了很多。例如，经费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同意永忠教授所说的，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大的一个发展。但是，也应该看到，这样的巨大发展是我们从历史的纵向来看。如果我们横向地比较，应该看到，我们差距还是很大的。在政府财政支出而言，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英国的法律援助费用据说就已经超过了6%了。而我国的法律援助费用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是多少？20多个亿，横向比的话，差得很远。当然，这只是法律援助经费问题的一个方面。经费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法律援助的经费怎么花？我觉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比钱的增加问题，即使不是说更重要，至少也同样重要。上午佟丽华律师说，我们的法律援助的经费，花在办案上还不到一半，多数费用花在了法律援助机构身上了，这就有问题了，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主要用于办案。关于法律援助案件的费用，还需要研究它的分类使用问题，既要分地区，还要分案件类型。有的案件，比如有的地方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中，作为法律援助的值班律师只不过见证了一下，就需要支付如同办理一个普通案件的费用，显然不合理。 因此，法律援助的经费问题，需要增加，很重要，但是，经费怎么花，这个问题应该同样重要。
关于法律援助的中国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发展中的问题，即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法律援助面临的问题。就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法律援助有两个例子需要特别关注，一个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中律师的作用，这个大家谈了很多了，我就不再重复了。另一个是就是互联网、大数据，尤其是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对我们法律援助的影响问题。我觉得，这应该纳入到我们研究院研究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完善的范围中来。我们既需要研究现代科技对法律援助所能带来的诸多促进，也要研究将会形成的挑战。如果说法律援助就只是提供法律咨询等帮助，只是给当事人法律问题进行解答解答，那么，我可以这么说，以后具备很强学习功能的人工智能，它在这方面做的可以比普通的律师强很多。当然，比在座的像田文昌大律师田大律师，顾永忠大律师，跟他们比可能这是有差距的，但是比大多数的普通律师，会强的太多。有报道说，现在人工智能比那个牛津、哈佛的法学院的高材生，法律知识的准确性上更强！换句话说，如果法律援助只是承担这样的功能，是很有可能要被人工智能取代的。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还要有前瞻性的眼光来研究我们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问题。 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多说了，谢谢大家！（此稿经文字修改）

